
附件 1  小老師 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共學輔導 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審查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簽章：      

姓名 學號 學院 學系 年級 E-MAIL 行動電話 專長科目/成績 

        

請簡述申請動機及勝任條件(約 50-200字)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薦老師：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請將本申請表連同下列文件資料影本上傳至共學輔導線上報名表單： 

□歷年成績單或申請擔任輔導科目之當科名次證明(班排名)影本   □課表   □學生證  □上傳共學輔導線上報名表單 

共學輔導活動遵行事項： 

1. 共學輔導內容以課業為限，不得代為完成課程作業。 

2. 每次共學輔導結束後，於5天內上傳學習內容至共學輔導收件平台，如當次因故無法進行，應於預定共學時間前48小時通知國際處並辦理請

假，請假次數累計不得超過3次;未請假、逾期、未上傳課程進度皆為曠課，滿3次曠課視為放棄申請。 

3. 其他本表未規範事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本人已詳讀並明瞭上列說明及其相關規定，特此簽名，以示負責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

審核結果 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(說明                ) 



附件 1-1受輔同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共學輔導 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

名 
 E-MAIL  

是否曾申請過校內相關獎學金? 

若曾申請過請填寫相關內容 

□是： 

□否 

 課程名稱 學分 該科分數 申請原因 授課老師簽章 
推薦該科 1-3位優秀

同學名單及聯繫方式 

1    

□經申請課程之開課教師評估，須進行學習輔導者。 

□已有一次學期成績達二分之一以上學分不及格者。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2    

□經申請課程之開課教師評估，須進行學習輔導者。 

□已有一次學期成績達二分之一以上學分不及格者。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3    

□經申請課程之開課教師評估，須進行學習輔導者。 

□已有一次學期成績達二分之一以上學分不及格者。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請將本申請表連同下列文件資料影本上傳至共學輔導線上報名表單： 

□當學期課表    □學生證    □歷年成績單 □上傳共學輔導線上報名表單 

共學輔導活動遵行事項： 

1. 共學輔導內容以課業為限，不得代為完成課程作業。 

2. 每次共學輔導結束後，於 5天內上傳學習內容至線上共學輔導雲端，如當次因故無法進行，應於預定共學時間前 48小時通知國際處並辦理請

假，請假次數累計不得超過 3次;未請假、逾期、未上傳課程進度皆為曠課，滿 3次曠課視為放棄申請。 

3. 其他本表未規範事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本人已詳讀並明瞭上列說明及其相關規定，特此簽名，以示負責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簽章） 

審核結果 
□通過 

□不通過(說明                ) 

審查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簽章：      



附件 1-2進度表 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共學輔導課程大綱及進度表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  月  日 

申請人姓名              小老師姓名  

課程名稱  

執行期間  

課程內容介紹/大綱  

 

週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摘要(含課程評量、教學資源、教材) 上課地點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*因疫情已逐漸穩定，若無特殊狀況，上課地點不得提出線上授課。 

*欄位不足，請自行增列，謝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(小老師)：ˍˍˍˍˍ       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